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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8    股票简称：东安动力    编号：临 2024-083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0日以“现

场+视频”的方式召开九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现将《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公告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7549.31

万元。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70,923,395

元。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

范围是：汽车发动机、变速器及其零部件

的开发、生产、销售；制造锻铸件、液压

件；购销汽车；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仓储服务。 

第十四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

围是：汽车发动机、变速器及其零部件的开

发、生产、销售；制造锻铸件、液压件；购

销汽车；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仓储服

务；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

机组销售。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总股本

47549.31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总股本

470,923,395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一名由公司员工代表

担任，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

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

生。监事会设主席一人，由全体监事过半

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三

名监事组成，其中员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1/3，监事会中的员工代表由公司通过职工代

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监事会

设主席一人，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除以上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均不变。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于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31日 


